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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
到，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了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家庭成员间的共
济，部分地方已经实现省内不同城市间的家
庭共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如何共济给家
人？哪些原因会导致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不
成功？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相关解答。
根据解答，家庭共济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共济的家庭成员仅限于父母、配偶

和子女等近亲属。
二是共济的家庭成员必须参加了基本

医保。
有网友反映，自己已经绑定了“医保亲

情账户”，但还没能实现“医保个人账户家庭
共济”。实际上，“亲情账户”与“家庭共济”
是两项不同的操作。亲情账户是帮助家人
展示医保码，花的是家人的医保额度，与绑
定人的个人账户无关。而共济账户，则是把
绑定人的医保个人账户额度共济给家人，花

绑定人的钱帮家人“买单”。
据介绍，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App地方专区、当地医保部门微信公众
号、官方网站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
济”功能模块，实现线上办理。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职工医保参保人才
有个人账户，也只有职工医保参保人，才能
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家庭成员。同时，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钱可以共济，卡不能共
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就医购药都必须使
用患者本人的医保卡。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
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2.18亿人次，共济
金额262.57亿元。截至9月16日，11个省
份已将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26个省份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预计
到今年年底，各地将实现个人账户的省内共
济，明年起将探索推动跨省共济。

问：我医保卡里的钱可以给家人用吗？
答：如果您说的职工医保卡里的钱是指

医保个人账户余额的话，这是可以的。参加
了职工医保后，通过办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家庭共济”，个人账户是可以授权给已参保
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使用的，比如用于支付
合规医药费用中的个人自付部分等。

举个例子，李明的儿子李小明生病了，
李小明就医购药需要个人负担100元。李
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还有余额，办理家庭
共济后，李小明就可以使用李明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里的钱支付这100元，这就是家庭共
济。

问：如何办理“家庭共济”？
答：参保人（一般是共济人）可通过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App地方专区、当地医保部
门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家庭共济”功能模块，实现线上办理，具
体途径由各统筹区医保部门向社会公开；操
作智能设备困难的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也可
以在线下医保大厅办理。

问：只要是家庭成员就可以使用“家庭
共济”吗？

答：不是。只有办理了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家庭共济的家庭成员才能享受个人账户
家庭共济政策。

如，李明的妈妈、儿子和岳父都参加了
职工医保，而且个人账户都有余额。其中只
有他的儿子跟李明办理了家庭共济，李明只
能用儿子个人账户的余额进行费用的支
付。妈妈的账户因为没有办理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家庭共济不能用于共济支付。岳父
不属于家庭共济成员的范畴，不能办理家庭
共济。

职工医保参保人医保卡里的个人账户
基金是可以给父母、配偶、子女使用的，但必
须符合两个前提：一是您的父母、配偶、子女
也参加了基本医保（包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
保）；二是您办理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
共济。同时需要注意：一是家庭共济成员不
包含配偶的父母；二是被共济人不能享受共
济人的医保报销待遇，即您可以把个人账户
里的钱给您的父母使用，但是父母看病能报
多少还是要依据他们所参加的医保制度来，
参加职工医保的，享受职工医保的相应待
遇；参加居民医保的，享受居民医保的相应
待遇。

问：办理“家庭共济”后，就医购药应该
使用谁的医保卡？

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就医购药都必
须使用患者本人的医保卡。家庭共济政策

“共济”的是职工医保参保人医保卡个人账
户的钱，而非医保卡本身。

医保遵循的原则是“本人参保，本人享
受待遇”。家庭共济后该原则不变，参保人
依然用自己的医保卡看病就医，按规定享受
本人的医保待遇。

通俗的理解，钱可以共济，卡不能共
用。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误会。

问：不使用本人的医保卡就诊会有什么
后果？

答：不使用本人医保卡进行挂号就医是

“冒名就医”，轻则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
重则构成违法犯罪。

所谓“冒名就医”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冒用他人医保凭证，在定点医药机构挂号
就医并享受医保结算待遇，以此骗取医保基
金的行为。这里面的“他人”，指的是非参保
人本人的其他任何人，就包括了未按要求办
理“家庭共济”的家庭成员。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
十七条明确规定，“参保人员应当持本人医
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并主动出示接受查
验”。第四十一条也明确指出，“将本人的医
疗保障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造成医疗保
障基金损失的，责令退回；属于参保人员的，
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
月；使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
造成医疗基金损失的，还应当处以骗取金额
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如涉及金额较
大、情节严重，还会构成诈骗罪。

问：家里的老人行动不便，子女可以帮
他们代买药吗？

答：可以。《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因特殊原
因需要委托他人代为购药的，应当提供委托
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

因此，在老人行动不便等特殊情况下，
子女可以代为购药。但在购药时需要使用
服药者本人的医保卡，并出示委托人和受托
人的身份证明。

切记：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的钱可以共
济，但任何人的医保卡都不能共用！

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

什么药可以报销？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哪里查？国家医保局解答来了。

医保报销类别中的甲类和乙类是什么
意思？哪些药品不被纳入国家基本医保药
品目录？围绕群众关切点，国家医保局近日
进行解答。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目前，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内西药和中成药数量已增加至
3088种，越来越多肿瘤治疗药物、罕见病用
药等被纳入目录。

据介绍，医保药品目录内的西药和中成
药分为甲、乙两类。“甲类药品”是指临床治
疗必需、使用广泛、疗效确切、同类药品中价

格或治疗费用较低的药品。参保人使用这
类药品时，可以全额纳入报销范围，之后按
规定比例报销。

“乙类药品”则是指可供临床治疗选择
使用，疗效确切、同类药品中比“甲类药品”
价格或治疗费用略高的药品。参保人使用
这类药品时，需要个人自付一定比例，剩下
的部分纳入报销范围，再按规定比例报销。

而根据相关规定，不被纳入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的药品包括：主要起滋补作用的药
品；含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药
品；保健药品；预防性疫苗和避孕药品；主要
起增强性功能、治疗脱发、减肥、美容、戒烟、

戒酒等作用的药品；因被纳入诊疗项目等原
因，无法单独收费的药品；酒制剂、茶制剂，
各类果味制剂(特别情况下的儿童用药除
外)，口腔含服剂和口服泡腾剂(特别规定情
形的除外)等；其他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
药规定的药品。

如何查询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记者了
解到，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已上线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查询功能，输入具体药品名称，
点击搜索，即可了解该药品是否在医保目录
范围内、所属药品分类以及具体报销类别等
详细信息。

据新华社电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如何共济给家人
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 让家人更有“医”靠

到底什么药可以走医保报销流程【权威回复】

【官方答疑】 医保卡里的钱能不能给亲人买药


